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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研发〔2020〕6 号 

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经研究，特制订《武汉科技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资助管

理办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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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加强创新能力培养，

不断提高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在籍二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思想品德好，学风端正，

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，课程学习成绩优良。 
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好的科研积累，有一定的阶段

性成果，经学院鉴定具有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养潜质，并提交包含

研究生学习和成绩情况、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、学术水平、科学道

德等方面的综合推荐书面材料。 

（三）已完成学位论文开题，选题紧密结合本学科研究热点和

前沿问题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，预期能取得创新性成

果。选题为在研国家级项目的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 

（四）指导教师学术水平较高，指导能力优、责任心强，在本

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或影响力。近三年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获

各级奖励的，可优先考虑。 

（五）在籍一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如其导师觉得确有发展

潜质，且课程学习成绩优良，具有一定的科研成果，经另外两名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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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研究生导师实名推荐，方可申报。 

第二条 资助审批程序 

（一）硕士生本人提出资助申请，并由指导教师推荐。 

（二）学院成立专家小组，对申请资助的硕士论文选题，课题

研究情况以及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知识、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进行考

评，评选出培育资助候选人。 

（三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资助申请和专家考评结果进

行审核，拟定立项资助人选，公示 3 天无异议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备

案。 

第三条 资助数量和方式 

（一）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资助名额原则上不超过学院当年

二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总数的 5%。 

（二）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资助金额为 4000-8000 元/人，资助经

费由各学院自筹。 

（三）资助金分两次发放。获批资助的硕士研究生，在中期考

核通过后，发放资助金额的二分之一。提出硕士学位申请后，经学

院分评定委员会审定，取得预期成果，发放资助金额的二分之一。 

第四条 各学院应在硕士研究生被确定为资助对象后一年左右

对其进行中期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是否继续资助。逾期不提交

或不认真开展研究工作的，停止资助。获资助者在资助期间有弄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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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假、违背科学道德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，经学院组织专家核实

后，撤消对其资助，并返还全部已资助的经费。资助期间若未能达

到结项成果要求，视情况扣回一定数额的资助金。 

第五条 结项考核方式 

（一）受资助研究生在项目结项时，应取得高于本学科硕士研

究生学位授予要求的学术成果，且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院送审，

其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成绩应达到一定要求，具体标准由各学院根

据学校优秀硕士论文评选的条件制定。 

（二）项目结项由各学院组织验收，结果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第六条 学院应在学校规定的基本条件基础上制定评选细则，明

确项目的申请条件、遴选程序、中期考核和结项验收等要求，经学

院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报研究生院审定后执行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5 日印发 


